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教養評估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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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辦理評估智能障礙服務對象（以下簡稱服務對象）適應及學習成效事宜，促進教養業務之推展及提升服務對象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教養評估小組（以下簡稱評估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新進服務對象是否正式安置之評估事項。
（二）關於服務對象是否有本院辦理安置業務實施要點第三點所列不予受託安置情形之評估事項。
（三）其他有關服務對象在院適應、教養成效及轉銜服務等之評估事項。
三、評估小組由本院秘書、教保科科長、社會工作科科長、相關督導及個案輔導員、社會工作員、護理人員組成，並由秘書擔任召集人；評估小組之行政事務由社會工作科派員兼辦之。

前項人員均為無給職。

四、評估小組得視實際需要召開教養評估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服務對象、家長、專家學者及社會福利、教育、衛生、勞工等相關單位及人員提供意見；教保科並應於會議召開前一週將評估表(格式如附件)送交社會工作科彙陳。

前項出席會議之專業人士得支給出席費。

五、評估小組應將評估意見簽陳  院長核定後，送交有關科室執行之。

